
 

国家标准《消费品使用说明  洗涤用品标签》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5 年第六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

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5]34 号）修订，项目名称为“消费品使用说明  洗涤用品标签”，项

目编号为 20252783-T-607，项目实施周期 16 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项目下达后，标委会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2025年 12月提出标准征求意见稿报标委会秘

书处。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 12月发全体委员（79名）征求意见；2025年 12月 11日，标委会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

标准工作会议对本标准进行征求意见；同时通过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通过网络方式向行业主管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消费者组织和科研机构等相关方征求意

见。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 

工作组成员：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以及标准

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进行编写。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规范性引用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JJF 1070.1-2011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肥皂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第 70 号 

2、主要内容 

本标准自发布实施以来，满足了国家对洗涤用品使用说明的要求，推动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

人们对产品信息的需求，指导了企业设计产品标签，得到市场监管和消费者认知。由于本标准的部

分规范性引用文件已修订更新，同时强制性国家标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已完成制定，部分

内容需要调整与强标相协调。 

本次修订主要做了以下修改： 

（1）更改了标签形式的选择 

明确了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标签形式。 

（2）更改了净含量要求 

原标准规定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已废

止，改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2023]第 70 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更改了其他洗涤剂的标注内容 

配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标识要求，对其他洗涤剂增加了杀菌剂的标注

要求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产品名称 

洗涤用品名称是生产者为了区分产品种类、功效或用途，便于消费者识别和选择商品，在产品

销售包装上标注的产品称谓，是产品标签中最重要的信息。名称如果不规范，会误导消费者或使消

费者无法判断其属性和用途，造成误购或弃购。 

2、商标 

商标是指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

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规定，商标分为注册商标和非注册商标两种，我国允许企业使用非注册商标。 

3、生产者名称和地址 

生产者是指承担产品质量的责任方，即产品责任企业。其可以是直接的生产者，也可以是制造

行为的组织者。标注承担产品质量责任的生产者，便于消费者投诉，便于监督检查。标准分别对直

接生产产品、委托加工产品以及进口产品进行了不同规定。 

4、净含量 

新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0 号）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净含量是指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

内装商品的量。定量包装的洗涤用品须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在洗涤用

品标签上正确标注净含量。 

5、日期标识 

标注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不仅有利于指导消费者使用，保护

消费者的健康，还便于产品的溯源、召回和监管。应按两种方式之一标注：a)生产日期和保质期；b)

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标准除对单一销售包装规定外，同时也对产品组合包装进行了规定。 

6、产品标准编号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是生产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承诺，便于监督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在

标注时如不标注标准的年代号，按标准最新版本执行。进口产品通常无产品标准，可以不标注。 

7、产品类型、质量等级 

对于相应产品标准中有规定产品类型、质量等级的产品，应按产品标准规定标注产品类型、质

量等级。便于消费者选择和政府监督检查。 

8、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洗涤用品行业中仅极少数产品实行许可管理，产品生产企业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后才能进行生

产，标注产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可明确企业责任，便于溯源，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监管部门

的监管。进口产品无生产许可证，可以不标注。 

9、产品成分 

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是国家监管部门的重要责任，也是产品生产企业的责任。洗涤用

品是消费者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用消费品，是关系到老百姓人身健康和安全相关的产品，标注

产品主要成分就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知情权。 

标准按照产品对人体安全的影响程度不同分食品用洗涤剂和其它洗涤剂两类，食品洗涤剂由于

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是重要的食品相关产品，对产品成分理应标注明确，给消费者以知情权，同

时也便于相关监督部门管理。标准规定应全成分标注，成分名称按 GB 14930.1 中允许使用的原料（成

分）名单中文名称或通用名称标注。 

对于其它一般用途洗涤剂产品，由于洗涤用品不同于食品或化妆品的特点，在标注成分时仅标

注影响产品功效的表面活性剂、助剂、防腐剂、香精、着色剂、酶制剂、杀菌剂等主要成分，如不含

以上成分时可不标注。 

10、使用指南 



 

如预计到在现有技术和知识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正确使用产品时，需要标注产品使用指南。使

用指南可以采用文字或图示的形式，应简明易懂。标准提供安全使用图标供选择标注。 

11、储存条件 

如产品的储存温度或储存场所可能影响到产品的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时，生产企业应标注满

足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期要求的储存条件，避免消费者因储存不当造成产品失效或变质。 

12、警示 

不同洗涤用品其产品特性也不尽相同，可能含有一些具有强刺激性或腐蚀性的成分。当产品有

强刺激性或腐蚀性时，在使用过程或储存过程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应标注使用条件、注意事项、

应急处理方法等警示说明。在使用和储存过程中提醒消费者，防止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确保产品

使用和储存的安全。 

13、预期的社会效益 

洗涤用品作为消耗量较大的消费品，其品种日益增多，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洗涤用品标

签反映了产品的主要特性，是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的重要途径，它标注的信息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切

身利益。洗涤用品标签可正确引导消费者选购和使用相关产品，也是产品质量责任者向消费者作出

承诺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可作为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无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有关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代替 GB/T 36970—2018。 

本标准建议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